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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半年，各地“一带一路”建设取

得哪些进展？--Ⅱ

云南

3 月下旬，凭借着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国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

云南河口佳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一批货值 21 万元人民币的鲜

姜以“零关税”进入越南市场。

5 月 18 日，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老街、河江、莱州、奠

边省省委书记会晤以视频形式举行。本次会议的举办，标志

着“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老街、河江、莱州、奠边省省委书记

会晤机制”正式启动。

5 月 25 日，中国（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

区）与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联动创新系列活动在

合作区成功举办，标志着两区联动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迈出实际性步伐，全省推进自贸片区与联动创新区协同发展

结出了硕果。

陕西

3 月初，陕西省与罗马尼亚胡内多阿拉省正式建立友好

省关系。双方将在经济、贸易、文物遗产保护等领域开展交

流合作。目前，陕西省已与 40 个国家建立了 99 对国际友

城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陕西以其在历史、

文化、地缘等方面的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并借

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加“朋友圈”，拓展经贸合作

新空间。

3 月 6 日，首列中欧班列长安号（西安-丹麦）班列缓

缓驶出新筑车站，约 16 天后抵达丹麦腓特烈西亚港。此条

线路可分拨覆盖北欧地区，逐步完善中欧班列进入欧洲大陆

后的辐射范围，进一步畅通中欧贸易通道，全面提升陕西开

放通道优势。在海运空运受阻情况下，陕西省相关部门积极

帮助光伏、植物提取物、显示器等重点产业和企业通过中欧

班列长安号发运货物，保障了重点外贸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畅

通。

4 月 21 日下午，西安国际陆港集团分别与比利时北海

港集团、奥斯坦德-布鲁日国际机场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

录，三方将携手合作开展中欧海陆空国际多式联运业务，构

建西安与比利时之间更加通畅的国际物流通道。

河南

1 月 18 日，约 1500 吨信阳绿茶首次搭上中欧班列（郑

州），踏上远行中亚的旅途，至今已是河南今年第三次通过

中欧班列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信阳绿茶。开行“信阳绿茶号”

专列，是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省班列“一核多极”联动发展局

面，深化郑州和信阳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

3 月 18 日，河南省-暹粒省视频会议召开，以进一步推

动双方在经贸、文旅、农业、教育等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

在此次视频会议上，河南省与暹粒省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河南省与柬埔寨王国暹粒省建立友好关系谅解备忘

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与柬埔寨王国暹粒省合作行动

计划（2021-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郑州市与柬埔

寨王国暹粒市建立友好交流城市关系意向书》，郑州航空港

区和柬埔寨吴哥航空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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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签署四项合作协议为契机，推动在经贸、文旅、农业、教

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丰富合作形式，拓展合作内容，推进

“河南-柬埔寨-东盟空中丝绸之路”合作计划。

5 月 7 日，装有 104 标箱 240 台奇瑞商用车的“郑州-

青岛港”（捷途国际号）铁海快线从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发

出，经青岛港换装作业后，将通过海运方式最终抵达伊朗。

“郑州-青岛港”（捷途国际号）铁海快线，是奇瑞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港口陆海物流集团、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

通力合作，积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和内陆双向联动的

实际行动。

长江禁运“剧毒化学品”

为了应对一系列事故，并致力于保护、恢复和确保当地

的生态环境安全，中国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颁布《长江

保护法》，该法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

长江的主要水道长约 3000 公里，为太仓、南通、靖江、

扬州、南京和武汉等众多中国港口提供了水路通道。

新的《长江保护法》第 51 条第 2 款规定：

“禁止在长江流域水上运输剧毒化学品和国家规定禁

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2021 年 2 月 18 日，上海海事局（MSA）发布了关于

在长江上海段实施《长江保护法》的通知，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适用于长江流域范围内所认定货物的出口、进口、

中转和转运，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集装箱船在内的各类船

舶。

“该法适用于长江流域范围内所认定货物的出口、进

口、中转和转运，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集装箱船在内的各类

船舶”

从地理上看，《长江保护法》适用于整个长江流域，而

上海海事局的通知仅适用于长江的上海段流域。上海位于长

江的入海口，部分水域属于长江流域。

所指明的货物包括：

√ 剧毒化学品（在《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年英文

版备注栏中注明为“剧毒”的化学品）。

√ 禁止内河运输其他危险化学品（列入《内河禁运危

险化学品名录（2019 版）》的化学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式联运下的《危险化学品禁止名

录》，对不论以何种形式包装都禁止的货物，与那些可以通

过某种包装形式来运输、受管制的货物包装形式和在集装箱

（包括罐箱）中运输的货物，是区分开来的。

此外，上海海事局也会根据 CAS 编号来识别被禁止的

商品。CAS 编号提供了一个全球认可的化学品索引，但并

没有就其化学危害或危险品运输所需关注的包装、标记和信

息传递等提供更多的资讯 —— 这些可参考《全球化学品

分类和标签协调系统》（GHS）。

后果

该法律在现有中国内河禁止运输这类货物的基础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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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扩大到禁止船舶在长江上运输剧毒物质和其他危险化

学品，并对不遵守规定的人列明了一系列潜在的惩罚措施。

“该法律……对不遵守规定的人列明了一系列潜在的

惩罚措施”

该法律由运输主管部门或上海海事局执行，其中第 90

条规定了其法律责任和大范围的处罚措施，包括：

√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

（约 30,700 美元）以上二百万元（约 307,000 美元）以下

的罚款；

√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万元（约 7,700 美元）以上十万元（约 15,400 美元）以下

罚款；

√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许可证。

罚款的主要对象是船东/船舶承租人。然而，如果发现

托运人或货物所有人——即货物受益人（BCO）——错误

申报货物，而承运人无意中将货物运至保护区，海事局也将

对货物受益人施加可用的惩罚。因此，在多式联运贸易下，

特别是集拼箱运输中，货运代理和物流经营人也可能受到影

响。

减少风险暴露

供应链中会受到此影响的从业者都应该去熟悉这项新

法律，尤其是它的法律范围和对不遵守法规所面临的潜在惩

罚。比较审慎的做法是应借此机会，检验现行有关货物的审

核流程，以确保他们符合要求，并能有效地保护您的业务。

虽然不是详尽无遗，但您可以考虑：

√ 与您的客户合作，确保他们计划装运的货物是否在

《长江保护法》规定的范围内；

√ 对客户和申报的货物进行尽职调查，包括对有关货

物运输采取额外的检查措施；

√ 要求托运人提交所有货物相关信息，以便利用独立

的资源来核实所提供的信息；

√ 当货物成分不清楚时，应向有资格的化学专家咨

询；

√ 在接受不知名或不熟识的客户订舱时要谨慎，建议

对此应保持额外的警惕；

√ 可能的话，获得一份由可靠的一方签发或背书的保

函，让您的交易方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

海上货物保险利益案例的分析和思考（四）

三、拓展保险利益原则的思考

严格的保险利益原则制约了保险功用的发挥，不能适应

现实经济的需要。上述案例中面临的困境是其突出表现。为

此，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宽松拓展保险利益。

保险的真谛在于：首先，保险是以分散风险为中心的制

度，而分散风险正是通过填补损失这一经济手段来实现的。

然而，严格的保险利益不适当地限制了合法保险，掣肘了保

险经济效用地发挥，必须予以变革。其次，保险利益体现的

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

就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总之，对于保险利益来说，只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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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经济上的利益，就可籍保险制度分散

危险。

所谓宽松保险利益原则就是，只要某人与保险标的存在

某种事实上的联系，使得其将会因为标的的保全而获得金钱

上的利益，或者因为特定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使保险标的遭受

损害而蒙受金钱上的损失，而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

序良俗，就可订立保险合同分散风险。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

把握：保险利益须以合法为要件，它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

定，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就保险利益有关事项，保险人在

订立保险合同时可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出询问，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必须如实告知；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必须

证明实际损失的存在及其大小，方可获得相应保险赔偿；期

待利益也只有在已经实现之后，才能获得赔偿；保险人赔偿

以后，可以援引重复保险代位或委付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维

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合理划定宽松保险保利益的范围或外延，可以尝试

从以下诸方面着手：

1、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马克思说过：利益就

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

有不法的本能。保险利益，必须要受公序良俗的制约和法律

禁止性规定的限制。

一方面，在实体上，引用公序良俗原则和法律规定认定

可保利益的范围，违反公序良俗或法律规定的利益不得作为

可保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另方面，程序上，除非可

保利益违反公序良俗或法律规定的要求，法院不得主动认定

保险合同无效。在保险利益十分宽松的情况下，法院的介入

是对法律秩序的最后保障。再者，在以公序良俗和法律禁止

性规定为底线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认定没有保险利益的

保险合同无效。因为，保险利益原则下的公众利益和法律秩

序在此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即合同的缔约自由原则和稳定

性原则都无法与此相抗衡。但是，无论如何，只有保险人才

能提出可保利益这一抗辩理由，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权

提起这一类的诉讼。以公序良俗和法律禁止性规定做为可保

利益的边界，既能基本满足界定经济可保利益内涵和外延的

需要，还避免了利益权利化过程的迟滞，又适合中国立法和

司法的实际情况，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当然，它也需

要保险补偿规则和告知原则的配合。

2、补偿原则。补偿损失是保险的根本目的。其基本内

容是，保险赔偿以实际损失为限（体现了宽松保险利益原

则），以保险金额为限。如果预期不会发生损失，没有人会

去投保；被保险人必须证明遭受了损失，否则不会得到赔偿；

无论如何赔偿不会超过补偿。但仅仅依靠补偿原则不能限定

可保利益的边际，关键还是要确立可保利益本身及其范围，

原因在于：（1）按照补偿原则，没有损失就不补偿。而只

有存在可保利益，才会有损失，保险合同才能看做补偿合同。

（2）补偿原则源于防止赌博这一公序良俗。

然而，严格保险利益和法定赌博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区

域。在严格保险利益原则下，不是法定的赌博合同的保险合

同并不当然就是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例如，案例一。

因此，首要的是突破严格保险利益，确立宽松保险利益新概

念，进而明确哪些损失属于保险利益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才

谈得上正确实施补偿原则。

３、告知义务。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义务在订立保险合

同时告知保险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以及确定保

费的重要事实。保险人有权就保险利益情况主动提出询问，

而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在宽松的保险利益下，告知的只能

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保

险人以判断投保人或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宽松保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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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本质问题是，被保险人和被保险财产之间的联系是否紧

密得使他获赔具有正当性。这种界定正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

掘保险之功能，又未越出保险之范畴，导致赌博和道德风险，

４、损害社会利益。

--- 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 • 列御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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